
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捐助章程 

第  一  條  本基金會依照民法暨比照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為文化部)主管文化藝術財團

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推廣各項文化藝術社區教育公益工作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左列業

務： 

一、組織藝術團體、推行藝術教育、培育藝術人才。 

二、製作藝術媒體、推廣藝術活動、充實藝術人生。 

三、舉辦文教活動、倡導藝術生活、淨化社會風氣。 

四、提倡生活科技、推動社區發展、提昇生活品質。 

五、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文化藝術活動。 

第  三  條  本會設立基金共新台幣伍佰萬元整，由麗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俟本會依法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助。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北縣五股鄉成泰路一段一八九巷十六號二樓。 

第  五  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董事會職權如左：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業務計畫之制定及推行。 

三、內部組織之設置及管理。 

四、獎助案件的處理與有關辦法之訂定。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六、 董事之改選（聘）及解聘。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第  六  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十一人組成。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遴選之，第二屆以後董 

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董事均為無給職。 

第  七  條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行 

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 任期。每屆董事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董事會應召集會議， 

改選聘下屆董事。新舊任董事，應按期辦理交接。 

第  八  條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第  九  條  本會董事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董事長未依規定召 

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 

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 

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集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 

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委託比率 

以不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分之一為限。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主席，須有過 

半數董事出席始得開會。對於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 

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三、 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議。 

 前項各款如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第六十三條情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 

分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 

知全體董事，並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會後並將董事會會議紀錄呈 

報主管機關備查。第四項所討論之重要事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